
20

本期专题
中国财政｜ 2017.24半月刊｜总第749期

新疆财政国库工作坚持问题导向，

按照新发展理念，在深化财政国库集中

支付制度、自主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试

编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等国库

管理和改革领域，推进财政国库管理制

度改革 , 筑牢财政资金运行安全链条 , 促

进自治区财政国库工作迈上新台阶。

全力深化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

建立和完善以国库单一账户为基

础，资金缴拨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

式的财政国库管理机制，是公共财政管

理的基础性、机制性的变革，是财政管

理的根本性创新，这项制度已成为自治

区国库管理的基本制度。根据当前政府

职能转型、简政放权的新要求，通过合

理界定财政国库部门和预算单位在预算

执行管理中的职责，优化业务流程，提

升业务效率，不断改善为预算单位服务

的质量。同时，建立覆盖预算单位资金

收支全流程的监控机制，对预算单位的

违规行为形成有效威慑，保证政令畅通

和财政政策的有效落实。

完成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最后“一公

里”。在完成了区、地、县国库集中支付

改革目标任务后，重点针对不同的地域

特点实行差别化管理模式，分类指导推

进乡镇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使具备

条件的乡镇在 2015 年底前实施国库集

全面深化国库管理制度改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中支付制度改革，夯实国库集中支付改

革制度在财政财务管理中的核心基础性

地位。自治区区本级、18 个地（州、市）

本级、100 个县（市、区）本级、832 个乡

（镇）本级 16639 个预算单位实行了国库

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同时，扩大纳入国

库集中支付的资金范围，将自治区本级

尚未纳入改革的专项资金和财政专户管

理资金纳入国库集中支付改革。

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改革取

得突破性进展。按照电子化管理试点实

施方案，在人民银行、信息网络中心的

大力协助下，2015 年自治区本级实行国

库集中支付财政直接支付业务电子化管

理。在财政、人民银行、代理银行之间，

由电子凭证和电子印章取代纸质凭证、

手工盖章、人工送单，实现了即时办理、

即时送达、即时划款、及时清算、及时

记账，大大提高了资金的支付效率和安

全性。联合人民银行制定《关于印发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业

务电子化管理暂行办法 > 的通知》，明确

财政、人行、商业银行责任义务、工作

流程、管理方式、差错处理机制及应急

预案，按照“统一业务标准、统一技术

规范、统一电子凭证安全支撑控件”的

要求，规范开展了区本级国库集中支付

业务电子化管理工作。

稳步推进财税库银税收收入电子缴

库横向联网工作。要求各地按照财政部

和自治区的统一安排部署，加强组织保

障，认真做好上线前设备配置、网络连

通、数据整理等准备工作。自治区财政

端接收横联数据量明显提升，为下一步

加强本级数据分析利用和地州横联工作

奠定了基础。

建立地方政府债券自主发行管理制度

从 2015 年起，自治区遵循市场化

原则，建立自治区级人民政府自行组织

本地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利息支付和

本金偿还的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制

度。财政厅完善工作机制，从开展信用

评级、拟定招标和信息披露文件等前期

发行准备工作，到提前安排债券发行后

资金入库、债权确认、支付发行登记服

务费和承销发行费、拨付资金等后续工

作，均有明确时限和标准要求。同时，

建立了承销团成员联席会议制度，在每

批债券发行前加强与承销团成员沟通和

协调。总体工作按照确定的发行时间，

顺序限时完成，每项具体工作都落实到

具体经办人员。

高度重视发债工作。自治区党委、自

治区人民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地方债券的

发行工作。财政厅根据自治区党委、自

治区人民政府的部署，按时报请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审批发债限额。厅主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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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相关处室和分管领导研究制定全

年发行工作总方案和每批发行工作安

排，并及时将工作进展情况向政府进行     

汇报。

加强与承销银行的协调配合。国有

和地方银行落实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

民政府决策，积极向总行申请承销地方

债券发行额度，从大局出发，从自治区

经济建设发展出发，积极、主动与总行

沟通，申请承销额度。在每批债券发行

前召开 1—2 次承销团成员会议，与承销

团成员沟通和协调，为做好债券发行工

作奠定了基础。从发行结果看，利率市

场化规则进一步得到体现。

完善工作机制。依据全年发行规

模确定各期发行工作安排并认真组织

实施，按照正排工序倒排时间的工作节

点，将开展信用评级、组建承销团、按

时进行信息披露、债券确认、支付发行

登记服务费和承销发行费、拨付债券资

金都落实到具体工作人员。按照财政部

有关要求，自治区进一步补充完善了地

方债发行制度体系建设，修订了 5 个发

行文件，为地方债发行提供制度保障。

中债资信信用评级公司根据自治区债务

情况，对已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均评

级为 AAA 级，所有信用评级报告均对外

予以公告。

及时拨付债券资金。财政厅根据自

治区党委、政府审批地方政府债券支持

项目，及置换债券的到期时间。合理确

定发行时间，实现项目资金不滞留。

顺利完成发行任务。自治区 2015

年发行地方债 693 亿元，2016 年发行地

方 债 1065.2 亿 元，2017 年 发 行 地 方 债

1079.37 亿元，均已顺利发行，发行利率

较低，体现了市场对新疆社会经济发展

的信心。

权责发生制综合财务报告试编工作

实现区地县三级全覆盖

建立全面反映政府资产负债、收入

费用、运行成本、现金流量等财务信息

的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是

财政国库部门一项重要职责。2013 年，

自治区本级、阿勒泰地区本级和巴州本

级开展试编工作 ；2014 年试编范围扩大

到自治区本级和所有地（州、市）本级 ；

2015 年试编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所有县

市 ；2016 年各级财政部门（自治区本级、

20 个地州市和 102 个县市）均按要求编

制了政府综合财务报告，75 个部门单

位首次试编了政府部门财务报告。2017

年，自治区本级 6 个部门，阿勒泰地区

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本级通过信息系

统实现了政府财务报告汇总编制工作。

领导重视，团队保障。自治区人民

政府下发了《关于印发 < 权责发生制政

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 > 的通

知》，提出了自治区抓好权责发生制政

府综合财务报告试编工作要求，明确了

各部门职责。财政厅完善工作机制，由

分管副厅长负责组织协调，国库处牵

头，预算处等相关处室分工合作、积极

参与。组建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

告试编团队，国库处内部确定分管处领

导、会计主管和两名总会计人员专门负

责试编工作。同时引入会计师事务所和

软件公司人员，为试编工作提供会计专

业知识服务和软件技术支持，全力保障

工作顺利开展。

明确职责，制定计划。制定年度权

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试编工作方

案，明确厅相关处室工作职责和目标任

务，落实工作责任和时限要求。制定国

库处内部岗位责任制，明确相关岗位分

工及报送时限。制定详细工作计划，每

年 4 月为学习研究阶段，5 月布置工作

阶段，6 月数据收集阶段，7 月报表及附

注编制阶段，8 月文字分析撰写和会审

上报阶段，各项工作严格按期推进。

通过试编工作，全面梳理资产、负

债事项，更加真实、完整地反映政府的

“家底”，在强化政府资产管理、降低行

政成本、提升运行效率、有效防范财政

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为宏观决

策提供了有用的信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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